



附件1
[bookmark: _GoBack]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管理办法修订案
对《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管理办法》进行如下修订：
一、将第二十二条修订为：
“交易所根据会员每日交易保证金和结算准备金余额中的货币资金部分，在每年3月、6月、9月、12月下旬存管银行向交易所支付利息后，将利息转入会员结算准备金。具体执行利率由交易所确定、调整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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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结算管理办法》修订条款对照表
（加粗加下划线为新增内容，删除线部分为删除内容）
	修订前条文
	修订后条文

	第二十二条 交易所根据会员当日结算准备金中的货币资金部分，以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并在每年3月、6月、9月、12月存管银行支付利息后的下一个交易日内，将利息转入会员结算准备金。具体执行利率由交易所确定、调整并公布。
	第二十二条 交易所根据会员当每日交易保证金和结算准备金余额中的货币资金部分，以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并在每年3月、6月、9月、12月下旬存管银行支付利息后的下一个交易日内向交易所支付利息后，将利息转入会员结算准备金。具体执行利率由交易所确定、调整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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